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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采购三方协议 

 

 

甲方：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经济开发区采和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徐和谊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丙方：北汽新能源汽车常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丙方”）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进大道西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  

 

 

鉴于甲方、乙方就甲方采购所需零部件的相关事宜已签订了《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

《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及技术方面的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 

甲方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将向乙方采购所需零部件的相关事宜转至丙方执行。 

乙方已明确知悉并同意将甲方采购所需零部件相关事宜转至丙方执行，并承诺已与甲方签订

的前述法律文件和已向甲方作出的保证、承诺对乙方仍具有约束力，且将继续遵守已与甲方

签订的前述法律文件和已作出的保证、承诺。 

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对零部件的订货、结算业务作出相应调整，为明确甲、

乙、丙三方在零部件采购方面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特签订

本协议，供甲、乙、丙三方共同遵守。 

1、 零部件的订购由甲方转交丙方执行，由丙方向乙方提交《零部件采购订单》，乙方应按

照丙方向乙方提交的《零部件采购订单》中的数量、规格、时间等具体要求及已与甲方签订

的文件的约定向丙方供应零部件。 

2、 零部件的结算在丙方和乙方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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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零部件的结算价格按照甲方和乙方签订的最新的《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执行。 

4、 乙方在丙方依据该期《零部件采购订单》所涉及的零部件订购数量支付相应金额的货款

前，应向丙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送到丙方指定收货地点且经过丙方验收

合格后，由丙方通知乙方开具发票，丙方收到符合要求的发票后的下一个月的第一日起 60

日内，丙方以银行转账等方式向乙方支付相应货款。 

5、乙方的账户信息 

开户银行： 

账号： 

6、 除本协议约定的零部件的订购及结算外，与零部件相关的技术要求和质量、质保、索赔

等所有其他事项，均按照甲方和乙方签订的技术方面的协议、《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

则》中与零部件相关的条款和《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及甲乙双方已签订的其

他法律文件和乙方已作出的保证、承诺等执行。 

7、《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和《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仍由甲方和乙方签订。甲 

乙双方已签订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和《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有效期届满需 

要续签的，以及因对《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和《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等进行修 

改、补充而须签订相关法律文件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和《零部件价格协议》 

及相关法律文件仍由甲方和乙方签订。除甲丙双方向乙方明确通知零部件的采购和结算不再

由丙方执行外，前述续签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和《零部件价格协议》或签订

的相关法律文件中涉及的零部件的采购和结算将仍由丙方执行。 

8、乙方承诺供应丙方的零部件的价格、条件等均严格依照甲乙双方签订的《汽车零部件和 

原材料采购通则》和《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的约定执行。 

9、乙方在零部件的质量、供应能力等方面违反甲方、乙方在技术方面的协议、《汽车零 

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和《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及甲乙双方签订的其他法律文件中的 

约定的，由甲方向乙方追究其违约责任。甲方督促乙方遵守对供应丙方的售后配件价格的承 

诺。 

10、乙方违反本协议中对零部件价格的约定擅自提高价格的，应向丙方支付违反价格承诺 

行为所涉及的订购数量的总金额的 30%的违约金，造成丙方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 

11、乙方违反《零部件采购订单》的数量、规格、时间等具体要求的，乙方应按照甲方与乙

方签订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通则》约定的违约责任标准应向丙方承担违约责任。 

12、乙方违反甲方、乙方之间关于价格的约定，依甲方、乙方签订的《汽车零部件和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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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通则》和《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等法律文件的约定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13、本协议对零部件的订购、结算等日常业务操作过程中的未尽事宜由乙、丙双方友好协 

商，签订补充协议。 

14、甲、乙、丙三方均应保守在谈判及签订、履行本协议及本协议提及的《汽车零部件和原 

材料采购通则》和《零部件采购价格协议》、相关技术协议等法律文件过程中所知悉或获取 

的他方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违反保密义务的一方应向受损害方承担违约责任。 

15、本合同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均应通过 

协商或调解解决。如协商或调解未成，甲、乙、丙三方同意提交至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16、本协议经甲、乙、丙三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后生效。 

17、本协议一式七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丙方执三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北汽新能源汽车常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